
二连浩特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二连浩特市违
法建设违规审批专项清查及加强建筑施工安全管理工

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二连浩特市违法建设违规审批专项清查及

加强建筑施工安全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

真贯彻执行。

　　2021年1月19日

二连浩特市违法建设违规审批专项清查及加强建筑施工安全管理工作

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及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安

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推动我市建筑施工安全管理专项整治

工作，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开展违法建设违规

审批专项清查及加强建筑施工安全管理工作方案》和《锡林郭勒盟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开展违法建设违规审批专项清查及加强建筑施工

安全管理工作方案》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专项清查范围及内容

　　（一）专项清查范围。对我市城区内所有既有和在建建筑开展全

流程审批情况核查。



　　（二）专项清查内容。针对城区内所有既有和在建建筑逐一清查

建筑立项、用地、规划、施工、消防、特种行业等建设运营相关的行

政许可手续办理情况，对每栋建筑审批及建设运营情况建档立卡，逐

一建立清查工作信息台账。

　　二、统筹协调、加强整改落实

　　由市政府统筹协调住建、发改、自然资源、不动产登记、执法、

应急管理、消防救援及边合区等有关部门，按照各部门职责开展违法

建设和违法违规审批专项清查，对城区内所有既有建筑和在建建筑开

展全流程审批情况核查，逐一清查建筑立项、用地、规划、施工、消

防、特种行业等建设及运营相关的行政许可手续办理情况，逐一建立

清查工作信息台账（表格见附件）。对每栋建筑物审批及建设运营情

况建档立卡，掌握每栋建筑物的基本信息和建设情况，并根据相关情

况进行改扩建工程施工许可、竣工备案、消防审查验收、主体结构检

测和加固等监管。对清查中发现的“四无”建筑（无正式审批、无资

质设计、无资质施工、无竣工和消防验收）、擅自改变使用功能的建

筑（含快捷酒店）、擅自改变房屋结构和布局的建筑（含群租房

等）、违法改扩建的建筑及擅自对地下空间开挖等违法建设和违法违

规审批问题，要依法依规实施整改。各部门依照各自职责范围，认真

制定整改方案，严格落实整改措施，确保整改到位。

　　三、深入推进建筑施工安全管理

　　（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及市委、市政府关于安全生产

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安全第一”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牢固



理念，进一步加强源头治理、综合治理、精准治理，强化底线思维、

红线意识，压紧压实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

　　（二）按照《二连浩特市城市建设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

案》相关要求，切实加强房建和市政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加大监管执

法力度，紧盯薄弱环节，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根本上杜绝安

全事故的发生。

　　（三）根据住建部《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

和自治区《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程》有关规定，深

入开展建筑起重机械、高支模、深基坑、脚手架等危险性较大的分部

分项工程专项治理，有力有效管控施工现场重大安全风险。对排查出

的安全生产隐患，能立即整改的，要督促相关单位立即整改；不能立

即整改的，要督促相关单位认真制定整改方案，限时完成整改。

　　（四）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切实做好违法建设和违法

违规审批专项清查工作，严守建设及运行各环节安全底线。要落实建

筑物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房屋使用安全主体责任，按设计用途使用房

屋，严禁擅自变动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

　　（五）要结合实际，研究完善房屋安全相关规章制度、管理办法

和技术导则，进一步提高我市房屋安全动态监管、房屋使用安全管理

等方面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把房屋使用安全有效管理制度予以

固化，健全完善房屋使用安全管理长效机制。

　　四、组织领导及责任分工



　　成立二连浩特市违法建设违规审批专项清查及加强建筑施工安全

管理工作专项清查领导小组，小组成员如下：

　　组长：刘长春市委常委、政府副市长

　　副组长：樊高原市住建局局长

　　苏立新市政府副秘书长

　　组员：哈斯夫市发改委主任

　　张春环市执法局局长

　　于皓市边合区党工委书记

　　张利成市应急管理局局长

　　陈艳豹市自然资源局局长

　　侯军市不动产登记局局长

　　刘磊市消防救援大队教导员

　　专项清查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和四个清查小组。办公室设在市住

建局，办公室主任由樊高原兼任。各清查小组成员及清查范围如下：

　　第一清查小组：组长樊高原，组员段喜、陈磊、陈诚、郑浩然、

肖冰。清查范围为伊林大道西，新城区内已建成及在建项目。



　　第二清查小组：组长陈艳豹，组员呼世涛、邵达伟、王计平、周

鹏飞、王治洪。清查范围为恐龙大街以北、伊林大道以东、铁道线以

西已建成及在建项目。

　　第三清查小组：组长张春环，组员张利清、黄强、张元凯、运南

昊、柴斌。清查范围为恐龙大街以南、伊林大道以东、铁道线以西已

建成及在建项目。

　　第四清查小组：组长于皓，组员：李嘉、任志军、康志军、刘建

国、张晓辉、樊旻。清查范围为铁道沿线以东工业园区内已建成及在

建项目。

　　五、时间进度安排

　　自2020年12月开始至2021年6月结束，分四个阶段进行。

　　（一）动员部署阶段（2020年12月1日—2020年12月27日）。按照

国家、自治区、行署总体要求，专项清查领导小组认真开展违法建设

和违法违规审批专项清查整治动员部署，进行广泛宣传，营造良好氛

围。

　　（二）梳理排查阶段（2020年12月28日至2021年1月30日）。各清

查小组要对城区内所有既有建筑和在建建筑严格全面开展手续排查，

建立工作台账，实时动态监管。



　　（三）全面治理阶段（2021年1月11日至2021年4月30日）。按照

工作台账，对清查中发现的立项、用地、规划、施工、消防、特种行

业等问题，明确整改责任人和时间，加大督导检查力度，及时解决发

现的问题，确保整治工作有序推进按期完成。

　　（四）总结提升阶段（2021年5月1日至6月18日）。各清查小组认

真总结专项整治工作成果和好的工作经验做法，并形成总结报告于

2021年6月18日前报送二连市住建局。

　　六、保障措施

　　（一）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落实主管部门责任，及时查处和制止

违法违规行为，落实建筑物所有人和使用人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严禁

擅自变动房屋主体结构。落实建设单位首要责任，严格履行法定基本

建设程序。

　　（二）加大宣传教育。加强正面宣传引导，开展多种形式的违法

建设和违法违规审批专项清查整治宣传活动，普及基本建设程序和房

屋使用安全常识，提高人民群众安全意识和认知水平。

　　（三）加强群众监督。鼓励社会公众参与到违法建设和违法违规

审批专项清查整治工作中，及时提供线索，有效提高摸排整治工作效

率。

　　（四）做好沟通衔接。住建局负责组建微信工作群，随时通报工

作进展，交流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先进经验做法。各清查小组要确定1



名联络员，负责日常工作协调和联系，并于每月18日前将阶段性工作

小结报送至市住建局。市住建局汇总各查清小组工作情况形成工作总

结，报市政府相关领导审阅。


